
只供本地注册的慈善团体、非牟利机构、幼稚园、小学、中学、特殊学校、专上学院及大学申请。费用全免。 

导赏服务地点 

参观地点开放与否，将按相关业主或场地负责人的最新公布为准，敬请留意。 

屏山文物径 
路线一(1.5小时)：达德公所（逢星期二休息）、聚星楼（逢星期二休息）、上璋围（内部并不对外开放）、

邓氏宗祠及愈乔二公祠。 

路线二(1小时)：邓氏宗祠、愈乔二公祠、觐廷书室、清暑轩。  
*如欲同时参观路线一及二，导赏时间合计约2小时。

屏山邓族文物馆暨文物径访客中心另备导赏服务，详情请见：

https://www.amo.gov.hk/sc/visitor-centre/docent-services/groups/pingshan/index.html

龙跃头文物径 
松岭邓公祠（逢星期二休息）、天后宫及老围（内部并不对外开放）。 

因場地所限，建議乘坐小型校車或旅遊車前往。 

中西区文物径中区线 
皇后像广场、和平纪念碑、旧最高法院（内部并不对外开放）、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内部并不对外开放）、

圣约翰座堂及旧三军司令官邸（茶具文物馆）。 

中西区文物径上环线 
旧上环街巿北座（西港城）、水坑口遗址、广福义祠、旧病理学院（香港医学博物馆，逢星期一休息）、

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内部并不对外开放）及文武庙。 

导赏服务开始时间 

10:00 – 15:30，逢星期一至日。除特别注明外，每节约1.5 小时。 

每节报名人数 

最少：20 人 最多：40 人  

中西区文物径交通繁忙，逾 30 人的团体或需分拆成 2 团或以上，以便提供服务，敬请留意。 

申请须知 

1. 文物径团体导赏服务是为本地注册的慈善团体、非牟利机构、幼稚园、小学、中学、特殊学校、专上学院及大
学而设，参观团体须安排最少一位领队随团，并照顾参加者及维持秩序。如每节的报名人数低于 20 人，有关
申请将不获处理。为残疾人士或长者提供服务的注册团体、机构或学校，每团最少人数则为 10 人。

2. 古物古迹办事处（下简称「办事处」）将按先到先得形式处理申请。参观团体可由参观日起计一至三个月内于办公

时间内致电 2208 4406 预约，在预约后一星期内将填妥的申请表连同证明文件副本（见第 3 项至第 5项须知）,

交回香港文物探知馆教育及宣传小组。未能如期递交表格者，其电话预约即自动取消。如申请之参观日期距递交申

请表的时间少于一个月，办事处有权不处理其申请。关于导赏服务的申请、结果及各项安排，办事处拥有最终决定

权。

3. 香港注册的幼稚园、小学、中学、特殊学校、专上学院及大学：办事处有权要求学校递交有关证明文件的副本，以

便核实其申请资格。

4. 香港注册的非牟利机构及注册慈善团体：必须已根据社团条例或公司条例注册立案，或已根据法例成立，或已

注册为认可慈善机构或公共性质的信托团体。申请时须递交以下其中一项证明文件的副本：

a) 税务署依据税务条例第88条发出之信件；或

b) 香港政府宪报所列之注册慈善团体或属公共性质的信托团体名单；或

c) 社会福利署所发出之信件证明该团体为政府资助的团体；或

d) 该团体的章程或组织章程大纲及章程细则，或有关条例或信托契约中，必须明文规定：若团体解散，

其成员不得分享利润或资产。

5. 第 3 项及第 4 项所列的证明文件副本必须由团体负责人正式签署并附团体盖印。

6. 申请如获批准，办事处将致函覆实。敬请准时到达指定地点集合。迟到 15分钟或以上者，导赏员有权缩短行

程并于指定时间结束。申请者如欲取消活动，请尽早赐电告知，并须补交书面通知以供存档，已取消的活动将

不作补办。如欲更改参观安排，如日期、时间、人数等，则必须重新申请。

7. 根据个人资料 ( 私隐 ) 条例第十八、二十二及附表一载列的第六原则，申请人有权要求查阅及更正表格内所提供的
个人资料。申请表格内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将作安排导赏服务之用及将存档于办事处作纪录。申请人如欲查阅及

文物径团体导赏服务

https://www.amo.gov.hk/tc/visitor-centre/docent-services/groups/pingshan/index.html


文物径团体导赏服务

除特别注明外，本表格以中文或英文填写均可。 

2022年7月修订 

查询 

申请须知 

更正表格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请致电 2208 4413与二级助理馆长（教育活动）联络。 

电话：2208 4406 办公时间：09:30–12:30 & 14:30–17:30 (星期一至五)      电邮：enews@amo.gov.hk

地址：九龙尖沙咀海防道九龙公园香港文物探知馆 传真：2377 9792



□ 

文物径团体导赏服务申请表

请先详阅申请须知，并以正楷填写本表格，敬请由学校或团体之负责人，如校长、主席、行政秘书等签署。 

学校/团体名称 (  如为残疾人士或长者提供服务的注册团体或学校，请√ 剔选 

学校/团体地址 

活动负责人 

❑先生 ❑女士 ❑太太

手机号码 传真号码 

办公室电话号码 

所需导赏服务 每节报名人数 粤语 英语 

屏山文物径(路线一) 

最少: 20 最多: 40 

*中西区文物径交通繁忙，逾 30 人的团体

或需分拆成 2 团或以上，以便提供服务。*

屏山文物径(路线二) 

龙跃头文物径 

中西区文物径中区线 

中西区文物径上环线 

导赏日期 时间 年岁 年级 

参观人数 领队数目 总人数 

申请者签署 

兹证明上述资料均正确无讹，没有遗漏，并已细阅及明白有关申请须知。 

校长 / 团体负责人姓名 学校 / 团体印鉴 

签署 

日期 

2022年7月修订 

馆方专用 档号 

列印 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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